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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 持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 

第 05 /04 號 文 件  

可 持 續 發 展 策 略 工 作 小 組 報 告  

 —  誠 邀 回 應 文 件 擬 稿  

目 的  

 此 文 件 旨 在 報 告 上 述 工 作 小 組 在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略 的 參 與 機 制 方 面

的 工 作 ， 以 及 就 “ 誠 邀 回 應 ” 文 件 擬 稿 徵 求 成 員 的 意 見 。 當 局 將 會 藉

發 發 發 文 件 展 發 參 與 機 制 的 發 發 發 發 。  

參 與 機 制  

2 .  參 與 機 制 旨 在 邀 請 社 區 中 的 相 關 團 體 參 與 制 定 香 港 的 可 持 續 發 展

策 略 ， 以 發 為 發 機 制 的 三 個 主 要 發 發 ：  

(a )  編 製 誠 邀 回 應 文 件 ， 並 設 計 諮 詢 活 動 ；  

(b )  公 眾 參 與 ， 以 及 收 集 有 關 誠 邀 回 應 文 件 的 意 見 ； 以 及  

(c )  向 可 持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匯 報 諮 詢 活 動 的 結 果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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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 誠 邀 回 應 ” 文 件  

3 .  參 與 機 制 的 首 個 發 發 是 編 製 誠 邀 回 應 文 件 ， 發 文 件 將 成 為 有 關 機

制 第 二 發 發 中 公 眾 諮 詢 活 動 的 基 礎 。 策 略 工 作 小 組 成 立 了 三 個 支 援 小

組 ， 分 別 就 可 再 生 能 源 、 固 體 廢 物 管 理 和 都 市 生 活 空 間 ( 前 稱 “ 城 市

規 劃 優 先 項 目 ” ) 三 個 試 點 範 疇 擬 備 內 容 。 發 三 個 支 援 小 組 大 致 上 已

完 成 這 些 文 件 的 工 作 。 附 件 夾 附 誠 邀 回 應 文 件 擬 稿 ， 供 成 員 審 閱 。  

公 眾 參 與 發 發  —  伙 伴 安 排  

4 .  正 如 上 次 會 議 所 匯 報 ， 鑑 於 可 持 續 發 展 有 關 事 項 所 涉 及 的 範 圍 廣

泛 ， 影 響 深 遠 ， 策 略 工 作 小 組 成 員 認 為 必 須 在 參 與 機 制 的 不 同 發 發 邀

請 伙 伴 機 構 參 與 ， 讓 其 充 當 政 府 和 社 會 大 眾 之 間 的 “ 橋 樑 ” ， 目 的 在

於 建 立 有 關 機 制 的 認 受 性 。  

5 .  工 作 小 組 已 初 步 邀 請 商 界 環 保 協 會 、 香 港 社 會 服 務 聯 會 和 香 港 可

持 續 發 展 公 民 議 會 作 為 有 關 機 制 的 伙 伴 。 此 等 組 織 分 別 代 發 商 界 、 社

會 和 公 民 界 別 。 會 有 關 機 制 的 會 會 ， 工 作 小 組 將 會 發 步 會 會 邀 請 其

他 團 體 加 入 成 為 伙 伴 。  

通 訊 策 略  

6 .  策 略 工 作 小 組 成 員 建 議 制 定 發 項 通 訊 策 略 ， 從 而 盡 量 提 高 參 與 機

制 的 影 響 力 。 參 與 機 制 將 會 以 發 放 和 廣 納 言 路 的 形 式 會 會 ， 不 同 發 層

的 市 民 將 獲 邀 參 與 討 論 如 何 制 定 可 持 續 發 展 策 略 ， 並 會 集 中 討 論 三 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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試 點 範 疇 。 特 定 的 活 動 包 括 ： 展 覽 和 其 他 宣 傳 活 動 ， 以 提 高 公 眾 對 於

整 個 活 動 的 認 識 ； 論 壇 和 大 型 會 議 ， 以 便 各 個 相 關 團 體 聚 首 發 堂 ， 討

論 有 關 的 策 略 和 事 項 ； 以 及 其 他 通 訊 渠 道 ， 例 如 網 上 聊 天 室 和 互 動 研

討 會 。 持 續 發 展 組 會 協 調 此 項 策 略 ， 諮 詢 期 將 持 續 至 十 發 月 ， 並 將 於

年 終 前 把 發 份 收 集 了 社 會 各 界 意 見 的 報 告 呈 交 委 員 會 審 閱 。  

 

委 員 會 秘 書 處  

二 零 零 四 年 六 月  


